铜陵学院纵向科研项目配套资助办法
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提升我院科研水平、促进学科专业建设，根据国家教育部、省教育厅的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对我院教职工主持的纵向科研项目给予配套资助。
第二条 学院配套资助标准
	
	资助性项目
	非资助性项目

	一类二类

纵向科研项目
	自然类：学院按1:1.5配套资助

（不超过30万元）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项目（经费100万元以上）、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、863计划课题（经费100万元以上）、973课题（经费100万元以上）、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（经费100万元以上）；
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学部主任基金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863课题（经费30万元以上）、973课题（经费30万元以上）、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、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、国家政策引导类科技计划（星火计划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支持项目、火炬计划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、国际科技合作计划）
	社科类：学院按1：1.5配套资助（不超过20万元）
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；

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大项目；

国家社科基金项目；

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；

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；

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；

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；

国家政策引导类科技计划（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）
	学院配套

资助：

自然类4.5万元

社科类3万元

	三类纵向科研项目
	自然类：学院按1:1配套资助

（不超过15万元）

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、863课题（经费10万元以上）、973课题（经费10万元以上）、教育部科学技术研究项目、省优秀青年科技基金、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、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重点项目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；

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
	社科类：学院按1:1配套资助（不超过10万元）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、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、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
	学院配套

资助：

自然类0.75万元

社科类0.5万元

	四类纵向科研项目
	自然类（学院不配套资助）

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；

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；

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省部级工程（技术）研究中心开放基金
	社科类（学院不配套资助）

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；

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
	学院配套资助：

自然类0.2万元

社科类0.1万元


其他纵向科研项目学院不给予配套资助。
第三条 学院配套资助管理
（一）项目下达后，由项目主持人提出学院配套资助申请。先填写《铜陵学院研究项目配套资助申请表》，由科研处负责人初审、分管院长复审、院长审批。
（二）项目学院配套资助经费必须专款专用，经费的使用与管理按照《铜陵学院研究项目经费管理规定》执行。
（三）无故不能按期结题的项目，学院将追回配套资助款项，同时予以通报批评，三年内不得申报同类项目。
第四条 对学院配套资助的研究项目，按照学院配套资助额15%的标准提取管理费用，用于弥补项目的申报、中期检查和结题过程中的支出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原文件《铜陵学院科研项目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院发[2004]80号）废止，由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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